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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原則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八條第六款規定訂定之。 

二、本原則所稱之「新興工程」係指本校公共工程、房屋建築、校園整體景觀規劃及其他設施之

新建、增建、修建及改建等工程；其總工程建造經費悉依行政院所訂「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

算編列手冊」編列之設計階段作業費、工程建造費、其他費用及施工期間利息等費用辦理。 

三、本校之新興工程，其經費來源係由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支應者，依本原則辦理。其他經費來

源者，依行政院頒之「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之規定辦理。 

四、為健全本校新興工程之推動，主辦單位或需求申請單位應先編列預算或籌措經費，用以辦

理新興工程有關之可行性評估及綜合規劃與設計作業，並依「政府採購法」及其他相關規

定，辦理規劃設計廠商之評選作業。 

五、本校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其可行性評估報告書，應先提送校

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送教育部審查；但以本校自籌收入辦理新台幣一億元以上

之新興工程計畫，其百分之三十初步設計圖說在符合可行性評估報告書核定內容下，得免

報送教育部審查。 

總工程建造經費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億元者，其需求計畫書或概要圖說及經費預算，

應提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總工程建造經費未達新台幣五百萬元者，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應依一般行政程序，陳請校

長核定。 

六、為健全本校新興工程之推動，需求單位應先編撰需求計畫書，總務處並應積極協助。需求

計畫書通過後由總務處依政府規定法令辦理有關之後續作業。 

七、新興工程應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製時程、教育部對學校工程計畫總量管制及年度經費

補助之作業規定。 

八、涉及捐贈者興建後再贈與本校之工程案件，受贈單位需將捐贈者、捐贈之工程總價值金額、

建築物樓地板面積、規劃用途及預定興建時程等基本資料，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九、本原則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